
虚拟货币防逃

5月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畏罪潜逃多地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政府
原副秘书长程鹏被抓获。

4月25日，潜逃20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会计兼该局
基建办公室会计姜世强，到北京市海淀区纪委监委投案自首。

4月22日，红通人员广东省深圳市田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村集体企业）原董事长
梁泽宁被新加坡执法部门遣返回中国。

……

随着反腐败追逃追赃捷报频传，“天网2019”行动的成绩单不断刷新。一个个成功
案例背后，是监察体制改革蕴含制度优势的充分释放，是坚持稳中求进、“质”“
量”并重，不断提升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推动追逃追赃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
践。

制度红利带来强大合力，进一步夯实基础工作

3月28日，看到外逃17年的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于善福如期从珠海
拱北口岸入境，在此等候多时的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
曾军长舒一口气。

去年1月，三水区监委成立后，区检察院将于善福案移交区监委办理，从新西兰追
回于善福的任务由此落在了曾军带领的工作专班肩上。

于善福外逃时间长，线索中断多年，对他的追逃曾被不少人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对此，曾担任反贪局副局长的曾军硬是从“不可能”中找到了曙光，通过
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争取到于善福重要关系人的支持配合，为成功劝返创造了条
件。

“于善福的归案，得益于市、区两级监委切实扛起追逃追赃主办责任，也得益于有
效整合公检法、金融机构等单位力量，织密线索排查网络。”曾军介绍说，于善福
案充分体现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3月4日，曾在取保候审期间出逃国外、后又偷偷潜回国内的
深圳市罗湖区原地税局干部陈丹霞落网。此时，距离深圳市纪委监委第五审查调查
室承办该案仅3个多月时间。

记者了解到，陈丹霞案原本由罗湖法院办理，由于缺乏相应的办案手段和条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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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陈丹霞一直未能归案。深圳市追逃办接手该案后，及时充实办案力量，追逃工作
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进展。比如，在市公安局支持下，从前期摸查到后期抓捕，均
做到了精准推进、有的放矢。

通过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办理追
逃追赃案件的资源和力量得以有效整合，上下一体、多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更加明
确，构建起反腐败协调小组统筹指挥、立案单位力抓主办、成员单位强化协同、外
逃人员所在单位积极配合、追逃办督办协调的工作体系。

整合资源力量、健全工作机制，最为直观的体现就是基础工作更加扎实。今年1月
，江苏省纸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谢浩杰从菲律宾被押解回国。在办理谢浩
杰案过程中，专案组调动各方力量，既摸清谢浩杰外逃轨迹，又全面梳理其重要社
会关系、出逃前生活状态和交往轨迹；通过多次反洗钱查询，获得涉案人员、涉案
企业几十万条大额交易流水数据，冻结谢浩杰夫妇无锡本地多个银行账户，查明了
谢浩杰涉嫌犯罪的基本事实。

4月1日，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牵头开展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正式拉开
帷幕。与前些年由最高检牵头开展专项行动相比，彰显了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以及
由此带来的职责转变。这也预示着，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追逃追赃工作势必
收获更多制度红利、激发更大治理效能。

突出重点领域，释放无死角、零容忍明确信号

“你是席飞？我们是海淀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3月28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
村某小区，面对有如神兵天降的追逃人员，外逃16年的原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席飞在短暂的错愕之后转为释然，像是等到了另一只靴子落地。

2002年至2003年间，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限公司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购买
了一批房产。席飞作为主管领导，竟动起歪念，通过各种手段将其中4套房产过户
到自己名下。2003年4月，在海淀区检察院对其立案侦查时，席飞已不见踪影。

监察体制改革后，北京市区两级追逃部门聚焦重点个案，把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职
务犯罪外逃案件作为突破重点，实行一案一策、综合施策，席飞案随之迎来转机。
今年3月15日，随着席飞偷偷潜入国内，“收网”进入倒计时。

值得一提的是，从潜逃境外长达15年之久的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原总经理王军文
回国自首并积极退赃，到谢浩杰被押解回国，再到于善福投案、席飞落网，以及“
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袁国方自首，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以来，已有多名来
自国企、金融机构的外逃人员归案。与此同时，针对曾任中储粮周口直属库主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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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红通人员”乔建军，业已启动引渡程序。

“国企、金融机构包括其海外分支机构人员违法犯罪，不仅损害国家经济利益，也
严重影响国家形象。加强这些领域的追逃防逃追赃工作，对于拧紧反腐败链条，保
证国企、金融机构持续健康发展，维护金融安全等意义重大。”北京市纪委监委第
十七审查调查室主任宋斌表示，此类人员的陆续归案，彰显了追逃追赃工作“有逃
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决态度。

不仅在国企、金融机构，监察法颁布施行后，非党员身份的村干部等接受监察调查
的消息屡见不鲜。这些新增监察对象亦被全部纳入防逃体系——外逃要追，更要防
住，通过将防逃触角延伸到国有企业、公办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真正实
现全覆盖、无死角。

记者注意到，在4月初举行的全国追逃追赃工作培训班上，就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干部全程参加培训，释放出紧盯重点
领域、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的明确信号。

“培训班为我们下一步工作划出了重点，明确了方向。比如，在防逃方面，要紧盯
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海外分支等监督薄弱领域，要结合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把新增监察对象整体纳入防逃范围。”湖北省委巡
视组正厅级巡视专员、省追逃办主任张家洪告诉记者。

提升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

4月9日，原系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分局管理检查处干部的袁国方在外逃25年后回国
投案，赃款亦被追缴。在其回国投案的镜头，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入境后的袁国
方，先后在两份文书上签字捺印，一份是1994年由公安机关签发的逮捕令，另一份
是由杭州市上城区监委签发的留置通知书。

“这在程序上体现了纪检监察机关依规依纪依法履行职责。”浙江省追逃办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袁国方涉嫌职务犯罪，并于案发前潜逃国外。1994年2月20日，上
城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袁国方立案侦查，2月25日决定对其刑事拘留，6月8日决定
对其逮捕。袁国方回国投案后，公安机关依法对其逮捕，然后转由监察机关对其采
取留置措施。

记者了解到，在袁国方确定回国投案之前，省、市追逃办和专案组在案件事实查清
、法律定性准确、法律依据充分的基础上，曾论证将其从逃往国遣返、引渡回国两
个方案的可行性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还按照相关条约要求，起草了国际刑事司法
协助请求书、临时羁押请求书和引渡请求书。浙江省追逃办还按照相关条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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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拟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书、临时羁押请求书和引渡请求书。

从过去主要依靠劝返手段，到着力运用遣返、引渡、异地追诉等方式，监察体制改
革以来，追逃追赃工作正在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仅在2018年11月，湖南省怀化市富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郑泉官从美国被强
制遣返回国；出逃13年的浙江省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姚锦旗从保加利亚被引渡回国
……

“加强专业化、法治化建设是推动新时代追逃追赃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辽宁省纪委监委第十四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陈建军认为，要用好监察体制改革成果，
加强顶层设计，不断推进司法执法合作标准化建设，形成各种战法的操作指南；针
对法法衔接的重点、难点问题，特别是涉外法律问题组织集中攻关，力争将每一起
个案办成法治引领、程序规范的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的典范。

追逃追赃工作的专业化、法治化，与法治环境建设密不可分。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谭
宗泽建议，加强制度供给，解决信息来源不畅、手段缺失、力度不够等问题。如，
进一步完善反洗钱机制，加大查处地下钱庄内外勾结暗度陈仓向海外转移资产的违
法犯罪行为；针对利用名贵字画、花草、古董以及奇珍异宝交易以及利用虚拟货币
等洗钱行为，健全相关法律规定；推动涉案财物资金来源举证责任倒置立法。

记者从中央追逃办获悉，今年将重点加强法法衔接和对外衔接，提高追逃追赃工作
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对内加强法法衔接，明确申请发布红色通缉令、反洗钱调查
、没收违法所得、缺席审判、归案后调查审判等工作程序；对外推动司法执法合作
标准化建设，制定个案联合调查、证据交换等操作指南。

“今后将着力打好追逃追赃法律战，更多运用司法执法合作渠道开展追逃追赃，比
如引渡、司法协助、异地追诉、遣返、推动外国承认和执行我法院冻结令或没收裁
定等。”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瞿芃 王卓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代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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